[bookmark: _Toc119569274]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北京市水痘疫苗，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本项目的组织指导单位,具体实施单位为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产品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产品的适用性，选择具有最佳性能价格比的产品前来投标。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货物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制造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bookmark: OLE_LINK113][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6]6.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且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交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的规定。
2.需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
	包号
	品目号
	标的名称
	数量
（万支）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1-1
	水痘减毒活疫苗
	2
	否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时间：投标人应保证在接到采购人的发货通知后72小时内将产品直接运送到指定地点。
2.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地点：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定的仓库。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以各包技术规格中要求为准，如技术规格中无要求，则以本款要求为准。）
详见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79][bookmark: OLE_LINK180]（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1. 质量保证期：投标产品运送到各项目实施地点时的有效期大于6个月以上。
2. 投标人应在产品有效期内对确因检验表明是产品的质量引起的任何缺陷时，投标人有义务尽快通知采购人，并实施补偿措施，采购人须更换问题疫苗并由投标人承担所需费用。更换的疫苗应在得到采购人通知后 7日内到达指定交货地点。
五、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详见“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 ★产品类型：水痘减毒活疫苗。
2. 投标人需提供投标产品临床试验最终结果报告材料。
3. 投标人需提供投标产品质控部检验报告。
4.投标人须提供投标产品说明书，包含产品工艺、成分、性状、接种对象、作用、用途、规格、免疫程序、剂量、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贮藏、有效期等。
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包号
	标的名称
	适用人群
	产地
	包装
	采购数量

	1
	水痘减毒活疫苗
	≥12月龄
	国产
	预填充
	2万支


（一）包装
投标产品的包装及标识执行国家标准，标识中应标明产品名称、注册号、批号、成分、浓度、剂量、储存、温度、规格、失效期以及生产厂家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和防潮性。
（二）质量检验
1.每次供货时，投标人须向采购人提供由药检部门出具的该批次产品的批质量检验报告复印件或相应电子文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所检验批次的产品数量不得包含在供货合同数量内，所需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2.投标产品提交给采购人后，采购人在质量保证期内有权要求国家药检部门对产品实施检验。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要求回收产品时的费用及损失由投标人承担。若对产品质量出现争议，则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检验报告具有强制约束力。
（三）样品
投标人须密封提交投标产品的预填充注射器样品，数量不少于3支。注射器样品只能提供一种，且与投标产品所使用的注射器一致。
（四）运输与保存要求
投标人将产品由生产厂家到项目实施地点的贮运过程中，疫苗的运输与贮存须符合原卫生部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并向采购人提供全程运输记录。
（五）报价要求
1.投标报价应当包含将疫苗配送至本市统一的集中仓储配送点的配送费及其他税费等在内的疫苗价格；
2.投标报价不高于其他省市同一年度扣除疫苗储存运输费用后的省级采购价；
[bookmark: _Hlk202367693][bookmark: _GoBack]3.其他省市若已完成投标产品年度采购工作的，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须提供采购价格公示截图及扣除疫苗储存运输费用后投标价格不高于其他省份后续省级采购价格的承诺函（详见格式9-2-1）；若尚无其他省市完成投标产品年度采购工作，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须提供扣除疫苗储存运输费用后，投标价格不高于其他省份后续省级采购价格的承诺函（详见格式9-2-2）；
4.其他省市新挂网/中标采购价格低于本市采购价的，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在其他省市价格变更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疾控中心提交价格变动报告，下调本市采购价格。
（六）售后服务
1.投标人应承诺协助采购人处理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并提供处理措施方案。
2.如疫苗在实施注射前有效期≤6个月，投标人应保证对疫苗进行无条件更换且一切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投标人应提供承诺函。（详见格式9-3）
3.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和网络，应保证产品的及时供应，有专职人员动态监测产品销售、运输情况。投标人应提供有关其售后服务的信息，包括名称、建立时间、技术人员的数量、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情况，以及采购人能在本项目下得到的有效的售后服务计划和承诺。
4.提供应急供货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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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北京市水痘疫苗，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本项目的组织指导单


位


,


具体实施单位为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产品技术


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产品的适用性，选择具有最佳性能价格比的产品前来投标。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


采购货物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制造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


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


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


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


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


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


政策的通知》（财库〔


2017


〕


141


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


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


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


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


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


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


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


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


）


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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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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